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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
2021年第18号）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已于2021年6月23日经第
15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长 李小鹏

2021年8月11日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20号）作如下
修改：

删去第五十三条中的“限期整改不合格的，予以通报”。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发布。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

（2005年6月24日交通部发布 根据2015年8月8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车
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4月19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动
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2019年6月2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机
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根据2021年8月11日《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机动车维修经营活动，维护机动车维修市场秩序，保护机动车维修各
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机动车运行安全，保护环境，节约能源，促进机动车维修业
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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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机动车维修经营，是指以维持或者恢复机动车技术状况和正常功能，延
长机动车使用寿命为作业任务所进行的维护、修理以及维修救援等相关经营活动。

第三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公平竞争，优质服务，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维修质量主体责任。

第四条 机动车维修管理，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和便民。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封锁或者垄断机动车维修市场。

托修方有权自主选择维修经营者进行维修。除汽车生产厂家履行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汽车质量“三包”责任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指定维修经营
者。

鼓励机动车维修企业实行集约化、专业化、连锁经营，促进机动车维修业的合理分
工和协调发展。

鼓励推广应用机动车维修环保、节能、不解体检测和故障诊断技术，推进行业信息
化建设和救援、维修服务网络化建设，提高机动车维修行业整体素质，满足社会需要。

鼓励机动车维修企业优先选用具备机动车检测维修国家职业资格的人员，并加强技
术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第六条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领导本行政区域的机动车维修管
理工作。

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机动车维修管理工作。

第二章　经营备案

第七条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在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办理有关登记
手续后，向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本规定实施机动车
维修经营备案。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得向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收取备案相关费用。

第八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依据维修车型种类、服务能力和经营项目实行分类备案。

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根据维修对象分为汽车维修经营业务、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
经营业务、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和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四类。

汽车维修经营业务、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根据经营项目和服务能力分为一类维
修经营业务、二类维修经营业务和三类维修经营业务。

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根据经营项目和服务能力分为一类维修经营业务和二类维修经
营业务。



第九条 一类、二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可以从事相应
车型的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护、小修、维修救援、专项修理和维修竣工检验工
作；三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含汽车综合小修）、三类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可以
分别从事汽车综合小修或者发动机维修、车身维修、电气系统维修、自动变速器维修、
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汽车润滑与养护、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曲轴
修磨、气缸镗磨、散热器维修、空调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等汽车
专项维修工作。具体有关经营项目按照《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
条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一类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可以从事摩托车整车修理、总成修理、整车维
护、小修、专项修理和竣工检验工作；二类摩托车维修经营业务，可以从事摩托车维
护、小修和专项修理工作。

第十一条 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除可以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
业务外，还可以从事一类汽车维修经营业务。

第十二条 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维修车辆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租用的场地应当有书
面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于1年。停车场和生产厂房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汽车
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二）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当符合国家有关
技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从事汽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
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从事其他机动车维修经营业务的设备、设施的具体要求，参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
业条件》（GB/T 16739）执行，但所配备设施、设备应与其维修车型相适应。

（三）有必要的技术人员：

1.从事一类和二类维修业务的应当各配备至少1名技术负责人员、质量检验人员、业
务接待人员以及从事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技术负责人员应当熟悉
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业务，并掌握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
规范；质量检验人员应当熟悉各类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握汽车或
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服务
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并持有与承修车型种类相适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从事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应当熟悉所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
范，并了解汽车或者其他机动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各类技术人员的配备要求按照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2.从事三类维修业务的，按照其经营项目分别配备相应的机修、电器、钣金、涂漆
的维修技术人员；从事汽车综合小修、发动机维修、车身维修、电气系统维修、自动变
速器维修的，还应当配备技术负责人员和质量检验人员。各类技术人员的配备要求按照
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四）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车辆维修
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五）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 1673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的汽车维修经营者，除具备汽车维修经营一类
维修经营业务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作业内容相适应的专用维修车间和设备、设施，并设置明显的指示性
标志；

（二）有完善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以及处置措
施等内容；

（三）有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

（四）有齐全的安全操作规程。

本规定所称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是指对运输易燃、易爆、腐蚀、放射性、剧毒
等性质货物的机动车维修，不包含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罐体的维修。

第十四条 从事摩托车维修经营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摩托车维修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租用的场地应有书
面的租赁合同，且租赁期限不得少于1年。停车场和生产厂房的面积按照国家标准《摩
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二）有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设备、设施。所配备的计量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技
术标准要求，并经法定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
条件》（GB/T 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三）有必要的技术人员：

1.从事一类维修业务的应当至少有1名质量检验人员。质量检验人员应当熟悉各类摩
托车维修检测作业规范，掌握摩托车维修故障诊断和质量检验的相关技术，熟悉摩托车
维修服务收费标准及相关政策法规和技术规范。

2.按照其经营业务分别配备相应的机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机
修、电器、钣金、涂漆的维修技术人员应当熟悉所从事工种的维修技术和操作规范，并
了解摩托车维修及相关政策法规。

（四）有健全的维修管理制度。包括质量管理制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摩托车维
修档案管理制度、人员培训制度、设备管理制度及配件管理制度。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
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 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五）有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标准《摩托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GB/T 18189）相关条款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
案，提交《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见附件1），并附送符合本规定第十二条、第十
三条、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下列材料，保证材料真实完整：

（一）维修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经营场地（含生产厂房和业务接待室）、停车场面积材料、土地使用权及产
权证明等相关材料；

（三）技术人员汇总表，以及各相关人员的学历、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证明等相关
材料；

（四）维修设备设施汇总表，维修检测设备及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明等相关材料；

（五）维修管理制度等相关材料；

（六）环境保护措施等相关材料。

第十六条 从事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服务的，其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应先完
成备案。

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服务网点可由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向连锁经营服务网
点所在地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进行备案，提交《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表》，附送下列
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连锁经营协议书副本；

（二）连锁经营的作业标准和管理手册；

（三）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符合机动车维修经营相应条件的承诺书。

连锁经营服务网点的备案经营项目应当在机动车维修连锁经营企业总部备案经营项
目范围内。

第十七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到备案材料后，对材料齐全且符合备案要求的应当予
以备案，并编号归档；对材料不全或者不符合备案要求的，应当场或者自收到备案材料
之日起5日内一次性书面通知备案人需要补充的全部内容。

第十八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名称、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经营地址等备案事项发
生变化的，应当向原办理备案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备案变更。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需要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经营前30日告知原备案机构。

第十九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已备案的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名单并及时
更新，便于社会查询和监督。

第三章　维修经营

第二十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按照备案的经营范围开展维修服务。

第二十一条 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应当将《机动车维修标志牌》（见附件2）悬挂在经
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机动车维修标志牌》由机动车维修经营者按照统一式样和要求自行制作。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6241


